陕西省创新驱动共同体2020-2021年度第二次
项目遴选评审办法
第一条 总则
为保证评审工作顺利进行，本着公平、公正的评审原则，特制定本评审办法。
第2条 评审方式
1、各专委会进行项目遴选，开展竞赛评审活动，推荐优质项目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最终评审采取路演答辩方式进行。路演答辩采用“10+10模式”（即项目PPT展示10分钟，与评委进行互动10分钟）。由评委参照评审要点，根据各申报项目答辩情况，结合项目申报资料考察项目的技术和产品、团队情况、应用场景可行性及市场分析、商业模式以及财务分析等要点进行现场打分。
第三条 评审要点
	评审要点
	评审内容
	分值

	技术和产品
	1.技术和产品的领先性及成熟度。
2.技术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。
3.技术和产品是否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及相关的发明专利等。
4.技术和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求以及成长潜力。
	30

	团队
	1.企业核心成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。
2.公司组织架构、团队分工、沟通与执行力。
3.股权结构，激励机制。
	20

	应用场景可行性及市场分析
	1.核心技术有明确的应用场景
2.项目相关行业市场调查（行业分析、市场容量、竞争对手等）
	20

	商业模式
	1.完整清晰的商业模式，明确的发展规划
2.商业模式的可行性。
[bookmark: _Hlk519103263]3.客观明确的实施方案。
	15

	财务分析
	1.项目截至目前的财务状况（含现金流、融资记录等），若已经成立公司，需要包含财务报表。
2.孵化期的资金来源及使用规划。
	15


第四条 评审结果确定
1.为避免出现平分情况，各评审专家的最终打分请保留一位小数。
2.评审结果须经全体评审专家签字确认后生效。
第五条 本办法由创共体组委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如有疑问，可致电组委会办公室咨询。
联系方式：
王  莹 13772451243 
刘鑫宇 158776453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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